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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标准规定了拟开展或正在开展FSC认证方案的认证机构的要求。
1
本标准的目标是确保这些体系以胜任、

一致、公正、透明、严谨、可靠和可信的方式进行管理，从而促进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采信度，进而推

动国际贸易和负责任的森林管理。 

制定本标准是为了确保符合ISEAL 可持续体系良好实践规范和ISO 17065:2012 合格评定 - 产品、过程和

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ISO 17065:2012 ）。 

FSC审验方案 

FSC已建立并纳入一套审验机制，对其认证体系内的认证机构开展系统性监督。这项工作由FSC的国际审验

服务机构Assuranc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SI)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 

为获得并维持FSC认可，认证机构需要遵循ASI的两级审验计划，并满足本标准中规定的要求，以及： 

a) ISO/IEC 17065 :2012合格评定——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的要求（ISO/IEC 17065:2012）； 

b) ASI 和相关参与认可机构（例如，根据(EC) 765/2008 号条例（关于认可和市场监管的要求）框架

设立的国家认可机构）规定的要求。 

如何解读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所有已获认可的认证机构和申请认可的认证机构的FSC特定要求。这些FSC要求是对ISO/IEC 

17065:2012的补充。本标准的使用者可以通过每项要求末尾添加的特定符号来识别这些类型的要求。 

对于 ISO 17065:2012 的“FSC 附加要求” = [ × ] 

对于“FSC 对现有 ISO 要求的附加要求” = [+][4.1.2.2 c) 3)] 

资料性指南：如何识别FSC附加要求 

ISO 17065:2012 不要求组织披露其当前或之前的 FSC 申请/认证情况，因此下文 4.1.2.1 a) 的要求是“FSC 

的附加要求 [ × ]”。然而，对于观察员参与审核，ISO 17065:2012 要求组织接受观察员的参与，而 FSC 

扩展了 ISO 的这项要求，并规定了观察员参与审核的程序。因此，下文 4.1.2.1 b) 的要求是“FSC 对现有 

ISO 要求的附加要求 [ + ][4.1.2.2 c) 3)]”。 4.1.2.1 认证协议应至少要求该组织： 

a) 披露过去五年内向 FSC 和/或其他林业认证方案提交的当前或先前申请或认证的情况 [ × ]; 

b) 考虑观察员的参与，如< FSC-PRO-01-017 外部观察员参与现场 FSC 认证审核和/或 ASI 认可评审>中所

述[ + ][4.1.2.2 c) 3)]； 

 

  

 
1 此处的“认证方案”指的是ISO 17067:2013《合格评定——产品认证基础和产品认证方案指南》 。 

Ref. to ISO 17065:2012 

 

Ref. to ISO 1706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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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申请或运营 FSC 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认证方案的认证机构。 

所有方面均视为规范性，包括范围、生效日期和有效期、参考文献、术语和定义、脚注、图形、表格和附

件。 

注释、指导框和示例不被视为规范性内容。 

作为 FSC 规范框架的一部分，本标准须遵守< FSC-PRO-01-001 V4-0 FSC 要求的制定和修订>的审查和修

订要求。 

B. 参考 

以下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必不可少。 

对于没有版本号的参考文献，应采用被参考文献的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订）： 

ISO/IEC 17000:2020 合格评定—词汇和一般原则 

ISO/IEC 17065:2012 合格评定—对产品、流程和服务进行认证的机构的要求 

C. 术语和定义 

就本文件而言，适用《 FSC-STD-01-002 FSC术语表》、 《ISO/IEC 17000:2020合格评定——词汇和一般

原则》中包含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以下内容： 

受理认证机构：从颁发认证机构接管认证维护责任的认证机构。 

申诉：个人或组织向认证机构请求重新考虑认证机构所作出的决定。 （改编自 ISO/IEC 17000:2020）    

申请评审员：负责申请评审的人员，准备审核流程，并检查 FSC 认证申请人是否已准备好接受审核。 

审核：获取有关流程的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以确定既定的FSC要求得到满足的程度。在FSC中，

“审核”一词可互换使用，用于描述通过检查方法评价流程（以及管理体系方面的审核）并确定其是否符

合FSC要求的过程（改编自ISO/IEC 17000:2020）。 

审核员： 具备审核能力的人员。 

审核日：指审核人员开展审核工作的日期。审核日的时长因审核计划而异。 

审核团队：由一名或多名审核员组成，其中一人被指定为审核团队负责人。必要时，审核团队还会得到技

术专家和/或其他人员（例如翻译）的支持，他们协助审核员工作，但不担任审核员。 

证书：根据认证方案规则颁发的文件，表明已充分确信已正式确定的过程符合特定标准或其他要求（改编

自 ISO/IEC 17024:2012 ）。 

认证决定：授予、维持、续展、扩大范围、缩小范围、暂停、恢复或撤销认证。 

认证状态： 

申请人：认证过程已经开始，但认证决定尚未做出。 

已过期：指未续期且已达到有效期的证书。 

暂停：证书在指定范围内的全部或部分暂时失效。 

https://connect.fsc.org/document-centre/documents/resource/362
https://connect.fsc.org/document-centre/documents/resource/207
https://www.iso.org/standard/73029.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73029.html


 

暂停和阻止：认证被暂停，并且组织被阻止访问 FSC 系统。 

终止：认证协议由认证机构或由该组织根据合同约定予以撤销或终止。 

终止并阻止：认证协议已终止，并且该组织被阻止访问 FSC 系统。 

有效：未被暂停、撤销、终止或过期的认证。 

已撤销：指被撤销或取消的认证。 

客户（组织）： FSC认证申请者和FSC认证组织（改编自ISO/IEC 17065:2012）。本文档中，“客户”一

词替换为“组织”。 

能力：指运用知识或专长、技能及个人特质以实现预期结果的已证实能力（改编自ISO/IEC 17021-1:201

5）。 

投诉：任何个人或组织向认证机构表达的对该认证机构的FSC活动和/或相关组织的FSC活动的不满（改编

自ISO/IEC 17000:2020）。在FSC认证方案中，投诉应包含投诉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对问题的清晰描述

以及支持投诉中各项内容或方面的证据。 

利益冲突：指一方实际或被认为具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会给该方带来或可能给人以带来个人、组织或职

业利益的动机，以至于该方的利益可能与公正客观的认可过程相冲突，或被认为与认证过程相冲突。 

纠正：立即采取行动消除或纠正不符合项。 

注意：纠正的目的是立即采取行动，要么纠正不符合项，要么停止导致不符合项的活动。 

纠正措施：消除不符合项并防止再次发生的措施。 

天：本标准中提及的时间期限以天为单位，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均指日历日。 

FSC：如果在本标准中使用而没有进一步指定，例如“IC”或“GD”，则它用作一般术语，指森林管理委

员会 AC 拥有的所有运营实体，但不包括 FSC 全球审验提供商“Assuranc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SI）。 

FSC 认可要求：适用于已获认可的认证机构和申请认可的认证机构的所有规范性要求。 

FSC认证要求：适用于森林管理组织和/或产销监管链组织认证的所有规范性规则和条例。 

FSC规范框架：包括确保FSC认证和认可计划的发展、运作、维护和完整性的所有要求。 

诚信风险： 可能损害 FSC 系统完整性和信誉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或严重性。  

低诚信风险： FSC 在风险评审或缺乏证据后得出结论，认为影响 FSC 诚信和信誉的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和/或严重程度较低。 

高诚信风险： FSC 经过风险评审后得出结论：影响 FSC 诚信和信誉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或严

重性很高。  

颁发认证机构： 将认证维护责任移交给另一认证机构（以前称为前任认证机构）的认证机构。 

FSC认证方案许可协议（TLA）：组织为获得FSC认证资格而必须与FSC全球发展组织签订的协议。也称为商

标许可协议（TLA）。 

不符合项：未满足要求。 

操作程序：描述为有效实现活动目标而使用的过程（例如，谁、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 

同行评审员：对审核报告进行审查的外部人员（审核员或技术专家）。 

注：此同行评审员不同于ISO/IEC 17065 :2012 标准第 7.5 条所要求的、负责评审评价结果的评审员。 

https://www.iso.org/standard/46568.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46568.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46568.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46568.html


 

个人特质：影响个人执行特定功能能力的特征。 

监督：系统地重复合格评定活动，以此作为维持 FSC 认证有效性的基础（改编自 ISO/IEC 17000:202

0）。 

技术专家：指为审核团队提供支持，提供有关特定领域、内容、流程或活动的专业知识或技能的人员。该

人员不担任审核员。 

交易验证：一种允许认证机构和/或 ASI 验证证书持有人记录的 FSC 输入和输出交易与其贸易伙伴的记

录是否相符的方法。 

认证转移：在认证有效期内，将维护有效 FSC 认证的责任从一个认证机构转移到另一个认证机构，而无

需启动新的认证过程。 

自愿转移：指组织申请将其认证转移至另一家认证机构的认证转移。 

非自愿转移：由于颁发认证机构的认可范围减少、暂停或撤销（见第Error! Reference source n

ot found.）或由于颁发认证机构终止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所有 FSC 认证（见第Error! Reference s

ource not found.），组织被迫转移认证。 

注意：仅迁移已过期、已终止或已撤销的认证的认证记录不视为认证的转移。 

评价类型： 

预评价：评价申请人是否已准备好参加主要评价。 

主要评价：对FSC认证申请人的评价。 

重新评价：重新认证的评价。 

监督评价：参见“监测” 

注： 除所列评价外，认证机构还可以进行其他类型的评价，例如，验证纠正和/或纠正措施实施情况的

评价、前提条件验证评价、范围变更评价以及认证转移评价。 

突击评价：指在未事先通知组织评价日期和时间的情况下进行的评价或评价的一部分。 

见证审核：由非审核团队成员的第三方对现场审核员的绩效和能力进行评价和验证。 

木材鉴定测试：一套用于鉴定实木和纤维制品的科、属、种和产地的木材鉴定技术。 

 

表达规定的文字形式： 

[改编自ISO/IEC 指令第 2 部分 ISO 和 IEC 文件结构和编写的原则和规则] 

“应”： 表示为符合标准而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 

“宜”： 表示在几种可能性中，推荐一种特别合适的方案，而不提及或排除其他方案；或者表示某种行

动方案是首选，但并非必须。“宜的要求”可以通过等效方式满足，前提是能够证明并论证其

合理性。 

“可”： 表示在文件范围内允许采取的行动。 

“能”： 用于表示可能性和能力，无论是物质的、物理的还是因果关系的。 

 



 

  



 

D. 缩写 

ASI 国际审验服务机构 

CoC 监管链 

CB 认证机构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FM 森林管理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TLA FSC认证方案许可协议 

 

  

  

  

  

 

 

 

 

 

 

 

 

 

 

 

 

 

 

 

 



 

 

 

1. 认可过程 

1.1 认证机构应按照ASI-P RO -20-126-TTAP ASI 两级审验程序获得 FSC 认可。[×] 

1.2 除FSC对认证机构的认可要求外，认可机构和/或ASI可能还有其他认可要求。[×] 

2. 认可范围 

2.1 认证机构应当从技术认可范围和地域认可范围两个方面界定其认可范围。[×] 

注：最终认可范围将由 ASI 根据认证机构所展现的能力确定。 

2.2 认证机构的技术认可范围应基于以下两种选择： 

a) 森林管理（包括受控森林管理）和监管链（包括受控木材）；或 

b) 监管链（包括受控木材）。[ × ] 

图1所示的强制性认证标准纳入其技术认可范围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所列要求E

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表 4 的规定，对以下活动的审核员的个人素质进行评审：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和第 7.7.2条规定的要求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条中规定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条中予以规定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和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中规定的资格要求Error! Reference sourc

e not found. 

1. 自愿转移认证的转移流程 

1.1 在五年有效期内，证书的自愿转让仅允许一次。 

资料性指南：在认证周期内的五 (5) 年期限内，可转让一次。 

设想 第一认证 周期 第二次认证周期 

年 Y1 Y2 Y3 Y4 Y5 Y1 Y2 Y3 Y4 Y5 

评价 主要的 S1 S2 S3 S4 再 S1 S2 S3 S4 

情景一 CB 1 CB 2 CB 3 CB 4 

认证周期开始 使用允许限值 重新认证时的转移：计入新周期的

允许限额 
 

使用允许的限额。只有

在重新认证后才能再次

转让。 

要转而选择其他认证机

构，应首先终止与原认

证机构（CB3）的认证关

系，然后启动新的认证

过程。 

情景二 CB 1 CB 2 CB 3 

https://www.asi-assurance.org/sfc/servlet.shepherd/version/download/0685c00000QgUj4AAF
https://www.asi-assurance.org/sfc/servlet.shepherd/version/download/0685c00000QgUj4AAF
https://www.asi-assurance.org/sfc/servlet.shepherd/version/download/0685c00000QgUj4AAF


 

同一周期内，认证不得转移。 重新认证时的转移：计入新周期的允许限额 

 
使用允许限

值。 

参见情景 1 

情景 3 CB 1 CB 2 CB 3 CB 4 

认证周期开始 使用允许限

值 
新的认证周期开始，因

此每个认证周期只能转

让一次的新限制也随之

生效。 

使用允许限值 

 
使用允许限

值。 

参见情景 1 
 

1.2 认证机构自愿转让认证资格仅在以下情况下方可进行： 

a) 证书有效（未被暂停、终止、过期或撤销）； 

b) 已发现的不符合项已予以解决（见第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c) 颁发证书的机构和接受证书的机构就移交日期达成一致； 

d) 有关认证的相关文件（不符合项历史记录、虚假声明、未决投诉等）均已提供。 

注意：即使进行认证转移，临时授权书（以及相应的许可证编号）仍然有效，因此无需重新签

署。迁移FSC认证数据库条目时，临时授权书和许可证编号将自动转移。 

1.3 接受认证的机构应根据下文第 4.2 条的规定，使用 FSC 认证数据库向签发认证的机构提出移交

日期，并至少提前三十 (30) 天通知。 

1.4 接受认证机构和颁发认证机构应记录双方商定的FSC认证转让日期。 

注意：FSC 认证数据库中的转让请求并不能取代两个认证机构保留约定日期记录的要求。 

1.5 颁发认证的机构应在 FSC 认证数据库中收到转让请求后的三十 (30) 天内作出回应。 

1.6 颁发证书的机构可以接受或拒绝证书转移申请。 

注 1：拒绝的理由可能是，例如，合同要求未得到满足。 

注2：如果颁发认证机构在规定时间内未对认证转移请求作出回应，则认证将转移至接收认证机

构。 

1.7 接收认证机构应当在与出具认证机构就转让日期达成一致后，进行转让评价。 

1.8 受理认证机构应按照监督评价的要求，在约定的移交日期前 3 个月至移交日期后 3 个月内进行

移交评价。 

1.9 转移评价应包括对颁发认证机构所发布的所有待处理的轻微不符合项纠正措施的审查。 

1.10 如果转移评价按照重新评价的所有正式要求进行，则接受的认证机构可以向该组织授予新的五年

（5年）认证。 

2. 非自愿认证转移流程 

2.1 对于非自愿的认证转让，适用以下例外情况： 

a) 无需进行转移审核； 



 

b) 颁发认证机构与接受认证机构之间无需达成协议； 

c) 每个认证周期只能转让一次的限制不适用； 

d) 允许进行存在未解决的重大不符合项和/或认证状态暂停的转让。 

2.2 接受认证的机构应按照下文第 4.2 条的规定，使用 FSC 认证数据库请求转移认证。 

2.3 受理认证机构应审查暂停和未决不符合项的状态，并根据规定的时间表核实纠正措施和相关纠正

措施的实施情况。 

3. 迁移 FSC 认证数据库记录（适用于自愿转移和非自愿转移） 

3.1 在转让日期之前，颁发认证机构应从 FSC 认证数据库 ( search.fsc.org ) 中证书持有人的条目

中删除其认为属于机密的所有数据。 

注1：公开的摘要报告不被视为机密信息。 

注 2：所有在移交日期之前未被删除的对象、文件/附件和相关历史记录都将移交给接收认证机

构。 

3.2 在转让日期之前，接收认证机构应向FSC（database@fsc.org）提交申请，其中包含其希望分配给

受让机构的新认证注册代码。该申请应在预定转让日期前至少三十 (30) 天提交给FSC。 

3.3 转移当日，FSC 更新： 

a) 记录的所有权归于接受认证的机构； 

b) 认证注册码； 

c) 认证状态历史记录中将包含状态为《已转移》且同时包含新旧代码的认证《起始日期》字段

为转移日期，《结束日期》字段为到期日期。 

注：旧的认证注册代码将显示在认证记录的一个独立字段中；在从 FSC 认证数据库（searc

h.fsc.org）完成数据迁移后，即可通过该字段进行检索。 

3.4 认证移交后，接收认证机构应检查 FSC 认证数据库条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https://search.fsc.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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